財團法人柏林基金會助學金補助辦法施行細則

第一條　申請資料
(１) 以家庭為申請單位：每個家庭祗須填交一份申請表及提供一份家庭相關證明，而家庭中每位申請成員的個人資料則須個別影印【附表：財團法人柏林基金會助學金申請表】，然後交由其就讀之學校彙集來函至本會。

(２) 保密原則：申請人所有資料會予以妥善之保管，內容亦將予以保密。申請人將以姓氏或代號稱謂。

(３)若為鄉鎮市公所或社會福利機構轉介，亦請學生向學校申請。

第二條　交表方法
請學校來函至財團法人柏林基金會（通訊地址：１１４　臺北市內湖區洲子街73號8樓之1）收。
第三條　補助審核

　　　　本補助除資料補正外，其審核結果不得以任何方式進行申訴。
第四條　名詞釋義
(１)申請人：凡欲申請財團法人柏林基金會助學金者，皆為本會助學金之申請人。

(２)受助人：凡已審核通過財團法人柏林基金會助學金補助者，皆為本會助學金之受助人。
(３)助學金審核小組：助學金審核小組成員由本會董事、執行長及相關人員組成，負責本會助學金審核工作，審核期間並得派人實地調查、訪視、會談。
　　　(４)低收入戶：係指全家人口均無工作能力或有工作能力者未超過總人數三分之二，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，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費（以內政部當年公佈最低生活費為準，含收益）標準以下者。
　　(５)財稅證明：含申請人及其配偶、父母親、及同居共住之親友之財稅資料。
第五條　附則

本施行細則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